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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其它
甲方[需（买）方]：新疆昕昊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供（卖）方]： 

附件一  总则

本技术规格书作为甲方订货合同的附件，与订货合同同时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执行期间双方再协商形成的补充协议和追加条款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本技术规格书所提出的是最低标准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乙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文件的优质产品；
1.2乙方提供的备件必须具有国内同行业近几年内的先进制造水平，采用先进工艺，合格材料，成熟的技术或专利技术； 

1.3乙方提供的必须是全新、规范、先进的高质量可靠产品，能够确保连续稳定的工作；

1.4乙方提供货物的制造，材料的选择，都应按照国内外通用的现行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执行，而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应为合同签字日为止最新公布发问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1.5乙方必须对双组份环氧树脂复合涂料陶瓷粉+碳化硅ES-62051A\灰完整性、合理性、技术研发和设计制造质量承担全部责任。

1.6乙方必须对甲方现场设备进行实地考察确认，供方需是双组份环氧树脂复合涂料陶瓷粉+碳化硅ES-62051A优良业绩的公司，不能提供工程应用的业绩或业绩不良的公司本次招标不预考虑合作。
1.6乙方在合同货物制造中，发生侵犯专利的行为时其侵权责任与甲方无关。

1.7乙方资质：投标人必须具有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生产资格或相关经营资格。需提供近 3 年类似项目业绩，如完成的冶金、防腐等行业的环氧树脂复合涂料项目案例，体现企业实践经验。
附件二    制造要求

2.1 使用环境

2.1.1 环境条件

	序列号
	项目
	要素值

	1
	最高温度（℃）
	180℃

	2
	最低温度（℃）
	80℃

	3
	夏季最高平均温度（℃）
	60℃

	4
	冬季最低平均温度（℃）
	-30℃

	5
	日最大温差（℃）
	20℃


2.1.2厂址位置：哈密市花园乡重工业园区新疆昕昊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厂区
2.1.3工况环境

2.1.3.1、介质：烟气（含SO2、SO3、H2o、NOX、CO）、粉尘
2.2 制造标准

2.2.1、依据供货厂家相关制造标准（企标）、技术要求及加工工艺；
2.3 相关技术要求

2.3.1主要指标

2.3.1.1使用周期:产品使用寿命为 48 个月以上，质保期为 12 个月；48 个月内基材厚度不变，涂层无腐蚀脱落，起层和开裂，防腐层平均耐温140℃左右，要有耐磨性能；防腐材料喷涂区不出现腐蚀穿孔等现象。
2.3.1.2双组份喷涂型,100%固含量,0溶剂添加,要求防腐寿命 48 个月以上，且必须为阻燃型材，为保证防腐工程质量，防腐材料必须要通过国家涂料质量检测检验中心检验，出具检测报告，以下为检验分项及技术数据要求：

2.3.1.3耐中性盐雾试验 168h 要求：不起泡、不开裂、不脱落、不生锈 168h 未起泡、未开裂、未脱落、未生锈，检验标准为 GB/T1771-2007 GB/T1766-2008。

2.3.1.4冷热交替试验(3 次) 要求：不起泡、不开裂、不剥落、未起泡、未开裂、未剥落， 检验标准为 GB/T 27806 -2011 中 5.13。

2.3.1.5耐酸性(浸入 10%的盐酸溶液中 7d) 要求：不起泡、不生锈、不脱落、未起泡、未生锈、未脱落 ，检验标准为 GB/T 9274-1988 甲法 GB/T1766-2008。

2.3.1.6耐酸性(浸入 10%的硫酸溶液中 7d) 要求：不起泡、不生锈、不脱落、未起泡、未 生锈、未脱落，检验标准为 GB/T9274-1988 甲法 GB/T1766-2008。

2.3.1.7耐酸性（浸入 30%的硫酸溶液+10%盐酸混合溶液中 7d）要求： 不起泡、不生锈、 不脱落、未起泡、未生锈、未脱落，检验标准为 GB/T9274-1988 甲法 GB/T1766-2008。

2.3.1.8耐碱性(浸入 10%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7d) 要求：不起泡、不生锈、不脱落、未起泡、 未生锈、未脱落，检验标准为 GB/T9274-1988 甲法 GB/T1766-2008。

2.3.1.9拉伸剪切强度，MPa 要求：大于 8，检验标准为 GB/T 7124-2008，附着力(拉开法)， MPa 要求： (22.5~27.5),100% ，检验标准为 GB/T 5210-2006。

2.3.2其他要求

2.3.2.1所涂装材料须提供 ROHS 和 REACH 检测，且合规通过的最终报告，VOC 检测含量不超过 60g/L,检测机构为国家涂料质量检测检验中心。

2.3.2.2 双组份环氧树脂复合涂料到货后现场进行施工时需厂家安排技术人员到现场技术指导施工，确保涂料粉刷施工步骤符合标准规范。
2.3.2.3产品到货后，若不能满足现场使用要求，将无条件退货。

2.4货物的验收：

2.4.1、出厂检验：乙方在发货前，应对货物的数量、规格、性能等进行全面检验，并出具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 ROHS 和 REACH 检测报告。
2.4.2、到货验收：由甲方的有关检验部门按产品标准及技术协议内容要求检查验收。

2.4.3、外观检验：配套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 检测报告，外观无破损，数量一致。  

2.4.4、如果货物验收不合格，立即退货，损失由乙方负全责。

2.5 质量保证期
2.5.1、在质量保证期内如正常使用而出现质量问题，乙方应负责无偿处理，由此造成的损失，乙方全责赔偿；如果达不到生产工艺指标控制要求，乙方负全责赔偿。从乙方的预留款中扣除。

附件四 提供资料

乙方供货时同时向甲方提供以下资料：

4.1、产品说明书，产品合格证，材质检验报告，工厂试验报告、说明书。
附件五 售后服务

5.1合同设备的保证期为投运现场使用之日起12个月。
5.2 货物交付后，若出现问题，甲方通知乙方，乙方应在收到通知后两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5.3在质保期内，由于供方原因（设计、制造）引起的涂料脱落、管道防腐性能差等问题，供方应进行无偿赔偿。
附件六  交货时间及地点

6.1交货时间：2026年   月    日前
6.2交货地点：酒钢昕昊达公司材料备件库。

6.3到货后，需方通知供方共同参加开箱，按装箱单清点、验收，对破损、损坏和丢失的部分由双方共同确认，并由供方全面负责修复补齐或更换。由此造成的工期延误由供方承担。

七、本协议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     年   月    日   时通过    方式商定。
八、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协议的相关事宜保密，不得将签订主体、时间、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
九、若乙方公司不能中标，则本技术协议自动失效，双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协议中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

甲方：新疆昕昊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时间：                                         时间：


